
北京长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说明 

 

北京长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年 4月 26日召开

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财政部于 2022 年 11月 30日发布的《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号>

的通知》（财会〔2022〕31号），其中“关于单项交易产生的资产和负债相关的

递延所得税不适用初始确认豁免的会计处理”的规定，公司于 2023 年 1 月 1 日

起施行。 

财政部于 2023 年 10月 25日发布的《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7号>

的通知》（财会〔2023〕21号），其中“关于流动负债与非流动负债的划分”、

“关于供应商融资安排的披露”、“关于售后租回交易的会计处理”的规定，公

司于 2024 年 1月 1 日起施行。 

公司于 2023年 6月 15日投资并购广东迪度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

东迪度”），该公司从事动力锂电池梯次利用的研发、生产、销售等业务，根据

其行业特点，存货的计价方法采用加权平均法能够提供更可靠、更相关的会计信

息，因此公司决定将存货计价方法由先进先出法变更为加权平均法。公司在投资

并购广东迪度之前的存货历史采购价格相对稳定，部分存货具有品类多、价值低、

周转快等特点，确定本项会计政策变更累计影响数不切实可行，故本项会计政策

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不涉及对以前年度会计报表进行追溯调整。本项会计

政策变更于 2023年 10月 1日起施行。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内容 

1.《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号》相关的主要变更内容 

关于单项交易产生的资产和负债相关的递延所得税不适用初始确认豁免的

会计处理。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 号》的规定，对于使用本解释的

单项交易因资产和负债的初始确认所产生的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和可抵扣暂时性

差异，根据《企业会计准备第 18 号—所得税》等有关规定，在交易发生时分别

确认相应的递延所得税负债和递延所得税资产。 



2.《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7号》相关的主要变更内容 

（1）关于流动负债与非流动负债的划分 

①企业在资产负债表日没有将负债清偿推迟至资产负债表日后一年以上的

实质性权利的，该负债应当归类为流动负债。 

②对于企业贷款安排产生的负债，企业将负债清偿推迟至资产负债表日后一

年以上的权利可能取决于企业是否遵循了贷款安排中规定的条件。 

③负债的条款导致企业在交易对手方选择的情况下通过交付自身权益工具

进行清偿的，如果该企业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的规定

将上述选择权分类为权益工具并将其作为复合金融工具的权益组成部分单独确

认，则该条款不影响该项负债的流动性划分。 

（2）关于供应商融资安排的披露 

①企业在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1 号——现金流量表》进行附注披露时，

应当汇总披露与供应商融资安排有关信息，以有助于报表使用者评估这些安排对

该企业负债、现金流量以及该企业流动性风险敞口的影响。 

②企业在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的要求披露流动

性风险信息时，应当考虑其是否已获得或已有途径获得通过供应商融资安排向企

业提供延期付款或向其供应商提供提前收款的授信。企业在根据《企业会计准则

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的要求识别流动性风险集中度时，应当考虑供应商

融资安排导致企业将其原来应付供应商的部分金融负债集中于融资提供方这一

因素。 

（3）关于售后租回交易的会计处理 

①售后租回交易中的资产转让属于销售的，在租赁期开始日后，承租人应当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租赁》第二十条的规定对售后租回所形成的使

用权资产进行后续计量，并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租赁》第二十三条

至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对售后租回所形成的租赁负债进行后续计量。承租人在对售

后租回所形成的租赁负债进行后续计量时，确定租赁付款额或变更后租赁付款额

的方式不得导致其确认与租回所获得的使用权有关的利得或损失。 

②租赁变更导致租赁范围缩小或租赁期缩短的，承租人仍应当按照《企业会

计准则第 21 号——租赁》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将部分终止或完全终止租赁的相关



利得或损失计入当期损益，不受前款规定的限制。 

3.存货计价方法变更的主要变更内容 

存货计价方法由先进先出法变更为加权平均法。 

①先进先出法是指以先购入的存货应先发出（用于销售或耗用）这样一种存

货实物流动假设为前提，对发出存货进行计价的一种方法。采用这种方法，先购

入的存货成本在后购入的存货成本之前转出，据此确定发出存货和期末存货的成

本。 

②加权平均法是指以本月全部进货数量加上月初存货数量作为权数，去除本

月全部进货成本加上月初存货成本，计算出存货的加权平均单位成本，以此为基

础计算本月发出存货的成本和期末结存存货的成本。 

三、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1.《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号》的影响 

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号>的通知》（财会〔2022〕

31号）的相关规定，该会计政策变更对 2023 年 1月 1日未分配利润的影响金额

不重大，本公司不拟就上述影响追溯调整本公司 2023 年 1 月 1 日年初未分配利

润。 

2. 存货计价方法变更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会计差错更正》

的相关规定，确定上述会计政策变更累计影响数不切实可行，故本项会计政策变

更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不涉及对以前年度会计报表进行追溯调整。 

 

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符合财政部相关政策的要求，能够更加客

观、公允的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北京长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零二四年四月二十六日 


